
鹅笼夫人， “毗陵某氏女”， 明

崇祯朝内阁首辅周延儒之妻。 鹅笼

之典来自南朝梁人吴均所撰 《续齐
谐记》， 讲宜兴书生入鹅笼之事， 后

人便以 “鹅笼” 喻宜兴书生。 因周
延儒为宜兴人， 所以有人以 “鹅笼”

代指。 如 《续古文观止》 收录清代

周容所作 《鹅笼夫人传》。

“周延儒 ， 字玉绳 ； 先赐玉 ，

后赐绳。 绳系延儒之颈， 一同狐狗
之头。” 这是崇祯十六年， 鹅笼自杀

后， 流传民间的歌谣。 事情要从崇

祯十五年说起： 是年冬， 蓟县被清
军攻占， 由此至翌年春， 十万清军

展开了历时数月之久的大劫掠， 最
终牧马山东莒县月余后返回关外 ，

给直隶、 山东、 江苏等地造成了巨

大灾难， “所过一空”。 而导致此次
恶果的直接原因， 便是鹅笼阵前卖

官鬻爵、 临阵怯战、 谎报军情， 致
使清军如入无人之境 。 被揭穿后 ，

崇祯帝震怒， 赐鹅笼自尽。 《明史》

将其列入 《奸臣传》， 可见， 鹅笼并
非好官。

如此奸佞之臣 ， 后人为何专为

其夫人立传？

鹅笼 21 岁即中状元 ， 少年得
志， 曾两度为相 （明自成祖以降废

丞相， 设内阁， 首辅实为丞相）。 崇
祯帝继位后， 面对前几任皇帝留下

的烂摊子， 想重整山河 ， 破格重用

青年才俊 ， 鹅笼拜相时 ， 年仅 37

岁！ 鹅笼一路平步青云 ， 其夫人功

莫大焉。 陪伴夫君一路走来 ， 她始
终贫贱不移， 尤其在鹅笼步入官场

后， 她保持着高度清醒和警惕 ， 用

礼仪和法规 “严于律夫”， 力劝鹅笼
廉洁奉公， 规劝其骄逸奢侈的行径。

当鹅笼位极人臣后 ， 鹅笼夫人变成
“首辅夫人”， 她更是没有得意忘形、

忘乎所以， 而是时不时地进逆耳之

言、 敲一敲警钟 ， 这样 ， 鹅笼 “用
寡过闻”， 以鲜有过错闻名。

鹅笼夫人 ， 世人为之点赞 。 有
这样一位贤内助， 鹅笼甚幸！

然而 ， 鹅笼拜相两年后 ， 夫人

去世， 夫人遗言 ： “地高坠重 （地
位越高 ， 摔得越重 ）， 公可休矣 ！”

后因受温体仁排挤 ， 罢相 。 崇祯十四

年， 鹅笼借力东林党人， 复相位， 崇祯

帝起诏 “以天下听先生 ”。 可惜的是 ，

斯人已逝， 皇帝可以 “以天下听先生”，

而先生枕边又能听到谁的逆耳 “谏
言”？！ 鹅笼一改往日做派， 一方面为报

东林之恩， 大量启用东林党人， 另一方

面在骄奢淫逸的道路上愈滑愈远。 他纵
容幕僚董廷献等人招权纳贿， 让工匠在

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 令董廷
献负责打理， 专门向求官者和打算买通

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 。 鹅笼夫人的忠

告， 早已被其抛至九霄云外， 最终身败
名裂。

反观当代鹅笼， 其发迹史、 堕落史
何其相似。 在贪腐之路上， 夫唱妇随，

视权力为己有， 夫妻双双锒铛入狱者，

又何其多！ 党纪国法、 制度约束、 群众
监督、 个人修养， 都是让为官者不能恣

意妄为的有力保障， 同时， 朝夕相处的
夫人们 ， 更易察觉夫君不良行为之端

倪， 如何像鹅笼夫人那样 “律己律夫”

当好 “贤妻” “谏妻”？ 对夫人们来说，

这是一道永恒课题。

■余墨谈屑

“鹅笼夫人”赞
□赵 威

鸟瞰成都 盛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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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保护老建筑乃是留住上海的“年轮”
□沈 栖

上海自 1843 年开埠以来，

中外建筑师建造了一批富有艺术

性和技术性的建筑， 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十里洋场在寸土寸金的

市中心， 历史建筑更是密集。 作

为上海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风

格各异、 风韵犹存的老建筑堪为

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年轮”。 保

护这些老建筑， 说到底是旨在留

在饱受沧桑、 历经风云的“年

轮”。

城市， 不仅仅是单体建筑的

简单集合， 也不仅仅意味着高楼

大厦、 立交桥、 高架路的交相辉

映， 它还应该是活生生存留于城

市空间和时间中的岁月痕迹、 文

化积淀， 是一个民族赓续绵延的

记忆载体， 恰似一股从远古吹向

未来的心灵之风。 完善的基础设

施、 良好的生态环境、 深厚的文

化内涵、 优秀的传统风貌、 独特

的人文景观， 都是一个城市不可

或缺的“板块”。 因此， 每个时

代都要在城市建设中留下自己的

“年轮”， 保存城市的记忆， 这是

人类现代文明的需要。 我们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 点赞上海在城市

更新过程中， 积极有效地做好建

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

1986 年 12 月， 上海被列入

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后， 旋即就提出了“优秀

近代建筑保护” 的概念； 2002

年， 出台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

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保护立法的范围由单个建筑及建

筑群扩展至历史文化风貌区， 保

护建筑的范围也由近代建筑扩大

为建成 30 年以上的历史建筑；

之后几年内， 上海市政府相继出

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历史文

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

通知》 及相关的道路规划等；

2015 年， 亟须抢救性保护的历

史街坊也被纳入保护范围。 目

前， 上海划定 44 片历史文化风

貌区、 144 条风貌保护道路、 确

定了 29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238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058 处市级优秀历史建筑。

近日， 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 《上海市

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保护条

例 （草案）》 昭显出一个立法新

思路， 即： “重典” 强化老建筑

保护。

人们常说： “历史是有灵魂

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 那些历

史建筑乃是载附着历史的灵魂。

它代表了城乡不同历史阶段的精

神面貌和建筑特点， 乃至反映着

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与居民的关

联， 蕴含着诸多的历史息码， 历

史建筑犹如一个区域的“活化

石”， 人们藉以确定自己身份的

文化背景。 欧洲从以文物保护为

内容的 《雅典宪章》 发展到全面

保护古建筑的 《威尼斯宪章》，

体现了对单体历史建筑的重视。

后者作为一部古建筑保护法首次

将 Site （场地） 加入， 明确了

“保护一座古建筑， 意味着要适

当地保护一个环境”。 倘若破坏

了人们熟悉的有历史意义的建

筑， 那将会在这个城市的历史版

图上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一个城市的历史可读性当要有可

读的对象， 这个对象首先便是优

秀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

上海改革开放以来， 确实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不止是

经济领域的突飞猛进， 政治领域

的革故鼎新， 整个社会景象也是

“旧貌换新颜”。 毋庸讳言， 这个

“新颜” 的取得曾付出了一定的

代价， 其中便有一批历史建筑的

灰飞烟灭。 自市政建设的思路由

“拆改留” 转变为“留改拆” 以

来， 上海越来越多的历史建筑得

以完好保护、 越来越多的历史风

貌区得以高度关注， 重新释放空

间、 梳理功能， 向世人敞开怀

抱， 以不同的风格和角度， 与人

文情怀和城市生活有机融为一

体， 更完美地展现出这座国际大

都市的现代风姿。

美国学者德里达在论述城市

家园的 《多义的记忆》 一书中

说： “唤起记忆， 即唤起责任”。

上海以保护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

风貌区的方式给世人“唤起记

忆”， 委实是彰显出一种留住上

海“年轮”、 赓续城市文脉的时

代责任。

■法官手记

拾遗
□朱莎莎

前几日微雨的傍晚， 梧桐叶落了一

地， 我带孩童去看孟令的博物艺术个展

“拾遗”。 为什么叫“拾遗” 呢？ 因为整个

展览作品都取材于自然， 落叶、 花朵、 种

子、 蝴蝶， 经他之手， “纷繁芜杂的世界

可以有简单的表达， 甚至时间可以永恒保

存”。

展览在伊犁路的一家“The Space”

咖啡馆里， 地板上被厚厚的梧桐落叶铺

满。 孩童明显很高兴， 他踩在上面， 蹦来

蹦去。

“这是秋天到了。 老师说让我们捡树

枝。” 他想起了幼儿园这周的主题“感受

秋天”。

我也一直钟爱着这个充满浓重色彩的

季节， “那让我们来看看这里的树枝。”

一幅用树枝完成的关于冬日“凝冻气

候与晨露” 的作品。 树枝是捡来的树

枝———你走在大街上， 不是随便都可见到

掉落地上的树枝吗？ 小时候， 树枝是我们

用来游戏的玩伴， 捡几根软而有韧劲的叶

茎， 互相拉扯， 看谁的茎先断。 现在， 树

枝依旧是孩子的玩具， 他拿来掘沙子， 只

是单纯地扔来扔去， 也可以笑得“咯咯”

的。

而如今， 树枝、 茎根、 落叶， 在我们

成人眼里， 只不过是大自然里很平常无奇

的东西， 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呢？

看得见它们的人， 大多保有了一种童

真。 如孟令在展览前言中所讲： “每年季

节变迁， 植物也会‘遗失’ 很多东西， 就

像童年时的记忆， 在很多时候是遗失在脑

海里的。” 当把它们一一捡拾回家， 稍作

修整， 做出不同的样子， “总能回味那微

甜的味道， 小小的幸福感”。

我想起， 研究生毕业在郊区做村官

时， 寂寥常常伴随着我。 我开始接触自然

四季， 春花秋叶， 夏果冬枝， 都成了我镜

头下观察最多的对象。 我用它们来做干

花， 制书签， 画水彩画， 写文章。 未曾想

到， 这些平常之物倒成了治愈我灵魂无处

安放的良药。 即便现在， 每当失意之时，

看见路边摇曳的花朵， 听见风过树声鸟声

繁密， 亦或踩在一片落叶上， 都让我不由

地心生感慨———“生活如此美好， 我又何

须执念不放”。

看完展览， 我和孩童捡了一些落叶，

回到家， 把它们粘贴在墙上。 原本已干燥

好的玫瑰、 桂花和绣球花， 终于也有了用

武之地， 一一裱于画框， 挂在客厅里。 秋

末冬初的郁沉寒冷， 与窗外阴绵的细雨，

以及正在褪色的黄昏， 似乎都消失不见

了。

■并非闲话

遇事找人还是找法
□石 路

遇事找人还是找法？ 这里

所指“事”，不是生活工作中的

琐碎事 、平常事 ，而是与法律
沾边的事。 写下此题目，我试

着问些人，看看他们是如何回
答的。

有的说 ，遇事 ，当然先找

人商量，后解决。 有的说，自己
能处理就自个面对， 不行，就

托人帮忙。 也有的说，遇事就
到有关部门说事。 我问一位熟

人 ，假如是你遇事的话 ，你愿

意找人还是找法？ 他被我这么
一问 ，沉思片刻道 ：找人方便

些，尽量私了；实在不行，就走
法律途径。

看来 ， 老百姓遇到什么

事， 想找人托人还不是个别，

羡慕人家 “有门路”“有关系”

的自有人在。 一些人实在觉着
无奈，才拿起法律武器。

何故？ 我了解到，常人错

误地认为打官司不是一件光
彩事 ，说出来有碍颜面 ，另也

觉得费时耗力，“折腾” 不起。

除此之外，其间还有一个深层

次的原因，就是法治尚未真正

起到“发酵”作用。 老百姓片面
地认为 ，法院的 “门槛高 ”、离

咱远一些 ，上 “那儿 ”不易 ，何
不找寻“另一条道”。

时下，国民文化程度已普

遍提高 ， 全民普法也到 “七
五”，许多人受到良好教育，法

律意识较过去增强不少 ；然
而 ，在现实生活中 ，并非如想

象的好，实际与理论上的预期

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在周围， 你总能发现，不

少老百姓遇事偏爱找人，因为
找人方便、快捷、觉着省力；找

法规矩多、程序多、烦琐一些。

由此 ， 想到普法教育 ， 光靠
“说”是远远不够的。 “说”了之

后 ，应该更多地去引导 、去帮
助、去“做”。

我所在乡镇，前年初与某

律师事务所签约，聘请 2 名律
师担任社区法律顾问，并把他

们的名字、照片、手机号码进行

公布，老百姓有什么麻烦事、疑

难事，除上居委会、司法所外，

可直接找律师约谈。 一年半多

下来，收效明显。

镇司法所提供的报告表

明：律师每月进社区，使前来咨

询的居民日渐增多。 有好几起
令居民头疼的房屋买卖、 医疗

纠纷、财产损害的事情，在律师
介入下得到公正顺利解决。“每

月面对面，有事随时约”成为新

常态。

找人、找对的人，就是找到

了法。让专业律师、基层司法工
作者或民间 “法律明白人”，更

多地在服务中向老百姓普及法

律知识。通过正确思维与行径，

撑起维权“保护伞”。

生活中，虽说个别人，用不
正常手段 “搞交易”“攀权贵”

“走后门”，找人“办”成了一些

事，但这不是正道。 它，不仅使
社会由此滋生邪恶， 令公正扭

曲；而且罔顾法律之神圣，给当
事人埋下迟早事发的祸根。

奉劝一句， 千万不要认为

不托关系“找人”，就觉着“无可

奈何花落去”， 这种想法是绝对
要不得的。在法治不断完善的当

下，法律就在老百姓身边。 我们
应该主动找法，积极依法，惩恶

扬善，维护公道，释放正能量。

遇事找人还是找法？ 这个
问题， 既得见人们是否具有法

律意识， 又考量法律工作者的
义务和责任； 既体察人们是否

具有真正的法律自觉， 又反映

法律在百姓生活中的影响力和
渗透力。

全民普法教育任重而道
远。 依法治理期待广大老百姓

学法、知法、信法、守法、依法、

用法。这些，还需要政府有关部
门更多地去创新方法与手段、

还需要社会方方面面更多地付
诸于真切行动， 共同在老百姓

心里播下“法”的种子，在万千

大众之间萌芽、开花、结果。


